
上海海立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
相关审议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我们作为上海海立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

对公司增加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有关文件进行了事前审阅，认为： 

上述交易均为开展正常生产经营业务所需，向关联方采购、接受劳务的定价

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，体现了公平交易、协商一致的原则，不会损害相关各方及

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利益。 

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。 

 

 

上海海立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  马钧、王玉、谷峰 

2023 年 8 月 25 日 




